
 

 

 

 

 

新财教[2019]13 号 

 

关于提前下达 2019 年建档立卡学生 

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资金的通知 
 

新丰县教育局： 

根据市财政局《关于提前下达 2019 年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

和生活费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韶财教[2018]165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

现提前下达你局 2019 年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资

金，具体金额详见附表。 

请你局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管理和监督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。 

 

 

 

 

 新丰县财政局       

    2019 年 1 月 7 日     

 

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